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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8 年 03 月 18 日系(所)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8 年 03 月 27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24 日系務會議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4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目的 

為配合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，建立自我評鑑制度，以期改善辦學績效，

提升整體教育品質，特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自我評鑑實施

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 

第二條 (評鑑範圍) 

為辦理自我評鑑工作，本系應成立系評鑑工作小組，負責評鑑事宜之規劃、督導、執行、

追蹤考核與總結。 

 

第三條 (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之組成) 

本系自我評鑑工作小組，由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並經系務會議選出專任教師六

至十人為小組成員。 

 

第四條 (評鑑項目) 

本系自我評鑑項目包括系目標與特色、課程規劃與教學、教學品保與學生輔導、系發展

與產學合作、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、自我改善等。 

 

第五條  (評鑑方式) 

     本系進行自我評鑑時，由本系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推薦外部產、官、學者專家，並經自我 

     評鑑工作小組遴選聘任後，組成自我評鑑委員會，擔任評鑑工作。 

 

第六條 (實施期程) 

本系自我評鑑以配合校及院之自我評鑑時程，並將評鑑結果送管理學院自我評鑑委員會

審議。 

 

第七條 (辦法修訂) 

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送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
